
 

 

規劃署荃灣及西九龍規劃處回應 

 

就討論文件中的問題四，本處有以下回應： 

 

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及長沙灣蔬菜批發市場在《長沙灣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

編號S/K5/39》上分別主要劃作「休憩用地」地帶及「住宅(甲類)」地帶。而長沙

灣副食品批發市場在《西南九龍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S/K20/30》上則劃作「其

他指定用途」註明「批發市場」地帶。 

 

土木工程拓展署現正就發展青衣西北具潛力用地作遷移部分批發市場(包括上述

三個批發市場)進行可行性技術研究。而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及長沙灣蔬菜

批發市場亦位於市區重建局應政府邀請進行的「深水埗地區研究」範圍內。政府

當局會考慮上述研究的建議，並適時檢視該三個批發市場用地的長遠用途，及按

既定程序諮詢相關政府部門及持份者(包括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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